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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中交投资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

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中交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交投资”或“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本次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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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作为中交投资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20 交投 Y1”、“20 交投 Y2”、“20 交投 Y3”、“20 交投 Y4”、“20 交投 Y5”）

的受托管理人，严格按照上述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

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

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以上债券《受托

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相关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根据发行人于 2021 年 1 月 12 日出具的《中交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审计机构发

生变更的公告》，发行人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变更为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根据中交投资有限

公司于 2021年 1月 14 日出具的《中交投资有限公司关于董事发生变动的公告》，

2020 年度发行人三分之一以上董事发生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一、发行人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变更为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一）原审计机构概况

中交投资有限公司原审计机构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其概

况如下：

机构名称：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时间：2011 年 2 月 22 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2 号楼 4 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冯忠、刘贵彬

企业类型：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56949923XD

经营范围：审计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

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

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

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变更情况概述

1、审计机构变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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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已改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众

环”）为发行人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发行人此次审计机构变更系发行人

业务发展和整体审计工作的需要，该项变更程序不存在违背发行人公司章程的情

形。

2、新任审计机构的基本情况

名称：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时间：2013 年 11 月 06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石文先、杨荣华、管云鸿

注册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169 号 2-9 层

企业类型：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6081978608B

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

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

度财务审计、基本建设决（结）算审核；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代理记账；

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执行资格和执业受限情况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武昌分

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6081978608B），湖北省财

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执业证书编号：42010005）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共同核发序号为 000387 的《会计师事

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

有从事审计业务的资格。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

不存在执业限制的情形，其被立案调查情况如下：

中审众环于 2015 年至 2017 年之间担任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凯迪生态”）的年报审计机构，且对凯迪生态 2017 年度出具了无法表示

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国证监会于 2020 年 5 月 7 日公布了《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决定书（凯迪生态、陈义龙等 16 名责任人员）》（（2020）19 号），认为凯迪

生态存在以下违法事实：1、凯迪生态 2017 年年度报告披露的实际控制人信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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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虚假记载；2、凯迪生态向关联方支付 5.88 亿元款项，无商业实质部分资金往

来形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构成未按规定披露关联交易；3、凯迪生态与关联方

之间 2.94 亿元资金往来形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构成未按规定披露关联交易；

4、凯迪生态未按规定披露 129,698,560 元的关联交易；5、凯迪生态未按规定披

露 8,121.92 万元重大债务违约情况；6、凯迪生态借款费用资本化会计处理不当，

导致 2015 年至 2017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2020 年 7 月 31 日，中审众环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调查通知书（鄂证调查

字 2020022 号）。上述凯迪生态审计业务属于非行政许可事项，不属于《行政许

可实施程序规定》调整范围。截至目前，中审众环除收到监管机构因上述事项而

被立案调查的通知外，不存在其他被立案的情形。综上，证监会未限制中审众环

执行证券业务审计，上述事项不构成影响发行人本次审计服务的实质性障碍。

新聘任审计机构协议已经签署，主要职责为提供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服

务。

（三）移交办理情况

目前，发行人已经完成相关审计工作移交办理事宜。本次审计机构变更，属

于发行人日常经营活动范围，不会对发行人生产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

二、2020 年度发行人三分之一以上董事发生变动

（一）人员变动的基本情况

2020 年度，发行人三分之一以上董事发生变化，具体情况如下：

1、原相关人员任职情况及变动原因

朱宏标不再担任中交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2、相关决定情况、新任人员聘任安排及基本情况等

任命金义先生、谢玉梅女士、申东臣先生为发行人外部董事。

金义先生、谢玉梅女士、申东臣先生基本情况如下：

金义，董事，男，1962 年出生，长沙交通学院本科。1986 年 6 月毕业于长

沙交通学院工程会计专业，1986 年 8 月至 1998 年 9 月任交通部第一航务工程局

第五工程处会计/副科长/副总会计师/总会计师，1998 年 10 月至 1999 年 9 月任

中港第一航务工程局审计处长，1999 年 10 月至 2001 年 2 月任中国港湾建设公

司财务部副总经理，2001 年 3 月至 2004 年 2 月任新加坡振华工程有限公司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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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财务总监，2004 年 3 月至 2007 年 11 月任中港第一航务工程局/中交第一航

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审计处长/财务处长/副总会计师，2007 年 11 月至 2020 年 5 月

任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总会计师/董事/党委委员，2020 年 5 月任中交投

资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谢玉梅，董事，女，1965 年出生，浙江大学管理工程系本科。1988 年 7 月

至 1994 年 7 月任首钢重型机械公司计划处综合计划员，1994 年 7 月至 2001 年

3 月任中国农房公司财务部会计、中才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2001 年 3 月至 2009

年 1 月任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审计部经理、副总会计师，2009

年 1 月至 2014 年 2 月任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4 年 3 月至 2016

年 6 月任中交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书记，2016 年 6 月

至 2019 年 7 月任中交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12 月任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巡视组组长，2020 年

12 月任中交投资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申东臣，董事，男，1960 年出生，山东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本科。1983 年

至 1990 年任中央团校人事处干部、校报编辑部主任，1990 年至 1999 年任国家

人事部高级公务员管理司干部、企业领导管理局副处长，2000 年至 2003 年任中

央企业工委组织部处长，2003 年至 2005 年任国务院国资委企干二局处长，2005

年至 2008 年任中国港湾工程有限公司纪委书记，2008 年至 2016 年任中国公路

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2016 年至 2020 年任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巡视组组长，2021 年 1 月任中交投资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3、人事变动经过有权机关批准/备案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上述人员的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正在办理中。

（二）影响分析

本次发行人董事变动，符合《公司法》等相关规定，不会对发行人日常管理、

生产经营及发行人偿债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本次变动不影响发行人董事会决

议的有效性。

根据发行人公司章程，发行人董事会应有董事 5 人，现有董事 6 人。根据发

行人股东安排，为进一步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发行人将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

后续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持续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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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事项属于《公司债券临时报告信息披露格式指引》规定之重大事项，中

信证券作为“20 交投 Y1”、“20 交投 Y2”、“20 交投 Y3”、“20 交投 Y4”、“20 交投

Y5”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

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中信证券就有关事项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并根据《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临

时报告。

中信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上述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

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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